
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国「香港半年报告」  

＊＊＊＊＊＊＊＊＊＊＊＊＊＊＊＊＊＊＊＊＊＊＊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今日（九月十九日）就英国发表的所

谓「香港半年报告：二○二三年一月至六月」对香港特区重塑区议会、

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权等方面情况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国故技重

施，通过所谓半年报告就香港事务颠倒是非、说三道四，其以政治凌驾

依法施政的技俩早已昭然若揭。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

部分，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区政府再次强烈敦促英国认清事实，遵从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经完善的选举制度和重塑区议会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经完善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为全面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政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是世界

通行的政治原则，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会容许政权落入不爱国甚

或出卖自己国家的人手中。任何背景人士，只要符合爱国者的要求和具

体标准，都可以依法参加选举，并在成功获选后进入香港特区管治架

构，为香港市民服务。」  

 

  「特区政府严正反驳英国通过所谓报告对重塑区议会的错误理解。

为杜绝第六届区议会的乱象，让区议会重回正轨，重塑区议会有其必要

性和迫切性。任何将区议会说成是香港特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均完全

曲解《基本法》的原意。完善地区治理工作旨在优化区议会的职能及改

革其组成，令其回复到《基本法》第九十七条下的定位，即接受特区政

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的非政权性区域组织。重塑区议会

是完善地区治理工作的重要一环，设多种的区议员产生方式，让爱国爱

港而且有志服务地区的人士可透过多种渠道参与区议会的工作，更全

面、准确反映民意。《2023 年区议会（修订）条例》已于今年七月十日

刊宪生效，令香港特区地区治理层面亦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第七届区议会将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发挥好其咨询及服务功能，为

香港特区地区治理工作作出应有贡献，切实回应市民期望。」  

 

维护国家安全  



 

  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每个国家都有责

任和权利维护其国家安全。特区政府强烈不满英国对《香港国安法》实

施让广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复正常、营商环境恢复的实况熟视

无睹。《香港国安法》成功颁布落实让香港居民重新享有于二○一九年

六月至二○二○年年初的『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期间不能享有的

权利和自由，迅速有效恢复香港社会稳定和安全。广大在港生活的居民

和在港经营的商户均亲身经历香港成功实现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无可

争议。」  

 

  「英国最近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订立现代间谍罪行、外国干

预罪等具有域外效力的罪行，制定外国活动及外国影响登记制度，并授

予执法机关广泛的权力采取防范和调查措施。英国也维护自身国家安

全，无权亦无资格诋毁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措

施。」  

 

  「《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多以来，香港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

全的职责，切实秉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原则。香港特区执法部门一

直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人士或单位的行为而采取执法

行动。至于《刑事罪行条例》下的煽动罪方面，香港特区法庭于不同案

件中均已确认有关煽动的条文符合《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中有

关保障人权的条文，亦确认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言论自由之间已取得

相称而合理的平衡。有关罪行绝非要压制仅属根据客观事实而对政府作

出正当批评的言论。特区政府亦再次重申，公开因涉嫌犯下严重罪行而

被通缉的逃犯资料，并要求市民大众协助缉拿逃犯归案，是香港警务处

和其他执法部门常见的做法，亦符合国际惯例。」  

 

  「《香港国安法》第五条除规定应当坚持法治原则外，亦规定无罪

推定原则、一事不再审原则，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

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此外，在指定情况下根据《香港国

安法》第四十六条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而非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

理，是保障而非损害被告人公平审讯的权利，法官亦会颁布其裁决的理

由，以确保司法公开的原则。事实上，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英国

北爱尔兰地区也有法律授权检控机关发出证书，使某些类别的案件须在

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法官审理。」  

 

  「特区政府亦重申，《2023 年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旨在以适

当处理有关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涉及国家安全



案件的事宜，以有效应对这类律师参与国安案件所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

风险，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就

《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作出的解释的精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香港国安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解释权，是『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要

一环，体现了法治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年就《香港国

安法》作出的立法解释，并不直接处理具体司法案件，而是厘清有关法

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法律的依据，绝不存在损害香港法院受《基本法》

保障的独立审判权和终审权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解释《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提供清晰途径让香港特区

自行解决有关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按专案申请

方式参与涉及国安案件所引起的争议。」  

 

  「有关解释亦没有向行政长官授予额外的权力，只是澄清了《香港

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可以适用于处理有关海外律师的争议。基于国安事

务的本质，行政机关远比法院处于较佳位置作出合适的判断，因此法院

会对行政机关就国安事务方面的判断予以尊重，这一项原则也是包括英

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维护国家安全的通则。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行政长官

发出的证明书只是就《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所述的问题向法院提供

一项有约束力的认定，不是取代法院处理诉讼中的其他争议，也不是代

替法庭判案。」  

 

  「《基本法》保障选择法律代表的权利，但案例清楚说明，该权利

仅指可以有权选择可供选择并且有资格在港执业的律师作为法律代表，

而不包括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事实上，英国根本没有

类似香港的海外律师专案认许制度，更遑论是容许没有当地全面执业资

格的海外律师办理英国的国家安全案件。任何有关条例限制选择律师权

利的指称，实属虚伪至极，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精神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一直秉持有法必依、违

法必究的原则，本港司法制度深得国际社会推崇。《基本法》第八十五

条清楚订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而所有面

对刑事指控的人都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享有接

受公平审讯的权利。」  

 



  「一直以来，香港特区律政司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条主管刑事检

控工作，所有检控决定基于所有可接纳的证据和适用法律进行客观分析

后作出。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所有面对刑事指控

的人都享有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法院严格按照证据和所有适用法律判

案，案件不会因涉案者的职业、政治理念或背景而在处理上有所不同；

而控方有责任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被告人犯罪，被告人才可被法庭定

罪。」  

 

保障权利和自由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居民享有受到《基本法》、《香港人

权法案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保障的权利和自由。《香港国安法》清楚

订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

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

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

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然而，有关权利和自由并非绝

对，行使有关权利时，会受法律和为达致合理目的而必须作出的规定所

限制，例如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本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然。一如既

往，传媒可以依法行使其新闻自由。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和批评政府

施政的自由并无受到限制。」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此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连接内地与世界各地，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内地与区内众多快

速增长的经济体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商机来源，香港将

必继续受惠于此大趋势，充分发挥其作为门户和中介人的角色，从而获

得庞大发展机遇。凭借国家大力支持，加上『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带来的广阔发展空间，

香港的营商环境必将商机无限。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增强发展动能，更

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积极进取地招商引才，提升香

港竞争力，推动香港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稳步前进，开创新局面、实现

新飞跃。」  

  

完  



202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  

 


